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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嶺東科技大學時尚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鼓勵學生積極創作，參與時尚

相關類別競賽，透過徵選及培訓，協助學生發揮時尚與設計專長技能，重

視實作經驗，並積極培育具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，特訂定『嶺東科技大學

時尚學院輔導學生參與競賽實施要點』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辦理方式： 

(一) 第一階段 

1.遴選: 本院指派院內有相當經驗與適合領域專長之教師 2-3 人，

成立競賽評選小組進行遴選。 

2.培訓: 遴選出的組別，由院選派適合領域專長之教師指導學員，

亦可邀請學界及業界專家針對競賽條件作品進行培訓指

導。 

(二) 第二階段—作品產出: 評選小組協助學生參與競賽之資料準備及

內容輔導；若為國際競賽則需要英文翻譯。 

(三) 第三階段—參與競賽: 本院依照組別比例補助後續的作品製作產

出，並且協助報名與寄送實體作品， 競賽結果公佈後若有入圍或

是得獎，本院協助後續事宜。若為現場比賽，則協助學生抵達比賽

會場。 

(四)  第四階段—經費補助：本院依照評選小組之委員開會決定補助費用

之分配。 

三、 參與對象: 

  本院全體學生。 

四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